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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期 二零二二年五月

中国出入境政策更新
摘要：

• 近期，为贯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国家移民管理局呼吁广大人民减少不必要的跨境活动，从而
有效降低“出境染疫、入境带疫”的风险。与此同时，为协助因紧急必要事由急需人员出境，上海市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局开设了办证绿色通道；中国驻美国、西班牙、波兰等多国大使馆发布调整赴华人员行前检测具体安排。

背景

近期，为配合国内疫情防控工作，

 国家移民管理局明确了严格执行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的决心，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审批出入境证
件签发；

 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为疫情封控期间因紧急必要事由急需出境的人员，开通了办证绿色通道；

 中国驻美国、西班牙、波兰等地大使馆发布调整赴华人员行前新冠检测要求以及行前自我健康监测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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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要点

绿色通道
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局于4月28日公示，对因以下紧急必要事由需出境的人群提供证件办理的绿色通道：

 确因开学日期临近

 探望危重病人

 奔丧

 参与疫情防控重大项目

符合以上情况的个人可致电中国移民局咨询热线12367，在通过初步审核及预约办理后，携带相关证件及材料 (包括健
康码、行程码及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前往浦东新区民生路1500号进行办理。

业务办理时间
自2022年3月25日起，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及下属分局暂停办理业务（除浦东新区总局的绿色通道），具体恢复
时间目前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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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期上海封控期所关注的一些办证问题，我们总结了以下相关提示供参考：

 因紧急事由急需出境或封控期间证件到期，企业/个人应（或通过专业机构）及时了解相关特殊办理渠道（如绿色通
道），便于及时办理出入境或居留许可延期等手续。

 对于封控期间有急需出境的员工，企业因按照相关要求，妥善安排员工的交通出行及相关离境手续，并在离境前安
排好返回的手续。

 尽量避免外籍员工在境外时工作许可证或居留许可过期。如不可避免，应及时向中国驻外大使馆重新办理入境签证
申请以及获得签证后，安排相关入境手续。

 因封控期间不能办理外籍人员工作许可或工作许可延期的，也需在封控解除后，立即向相关机构递交延期申请及导
致未能及时申请的证明。

随着近日上海疫情扩散得以控制，相关政府部门复工的脚步也将不断加速。毕马威将紧密追踪政府动态，及时向企业
及外籍个人更新相关政府部门的复工安排。同时，我们预测其他中国驻外大使馆会相继调整赴华人员行前检测具体要
求。如需了解各国赴华行前细则，请及时联系毕马威团队。

始发国 生效日 行前检测要求的调整

美国 5月20日 - 取消
 登机前7天核酸检测
 自我健康监测强制要求
 血清IgM抗体检测

- 行前48小时内检测改为“双核酸”

西班牙 5月19日 - 取消
 航班起飞前7天首次核酸及血清IgM抗体检测
 康复者肺部X光或CT检测
 提交自我健康监测表和疫苗接种声明书申请健康码的要求

- 行前双核酸和抗原检测

爱尔兰 5月18日 - 行前进行双核酸检测

丹麦 5月18日 - 取消
 血清抗体IgM检测

- 行前进行双核酸检测

阿联酋 5月18日 - 取消
 行前第21或第14天检测
 血清IgM抗体检测 （除乘坐阿提哈德航空赴华人员外）
 康复者肺部X光或CT检测

- 行前健康监测调整为10天

波兰 5月17日 - 取消
 行前血清IgM抗体检测
 康复者肺部X光或CT检测

- 登机前进行双核酸和抗原检测

荷兰 5月17日 - 取消
 康复者肺部X光或CT检测

- 登机前进行双核酸检测

塞尔维亚 5月17日 - 取消
 血清IgM抗体检测
 疫苗接种未满14天健康码申请设置
 康复者肺部X光或CT检测要求
 行前7天核酸检测

- 启用蓝色健康码

毕马威观察

入境要求更新
自2022年5月17日起，中国驻美国、西班牙、波兰等多国大使馆陆续调整赴华人员行前检测具体要求。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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